
行政处罚法律适用说明

行政处罚告知书文号：（深罗）应急告〔2025〕 6号

一、深圳市煜林广告有限公司8月10日一般事故案的违法行为如下：

违法行为1：未按规定要求对事发作业现场进行安全风险危害辨识

法规规定：《深圳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定期开展安全风险危害辨识，排查本单位容易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场所、设备和岗位，并依据事故发生概率和可能后果，按照有关规定评估确定风险等级。”
违法行为2：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
法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违法行为3：未进行作业前安全技术交底工作

法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违法行为4：未监督、教育从业人员佩戴劳动防护用品
法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二、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事故发生单位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造成1人死亡，或者3人以上6人以下重伤，或者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实施标准：《深圳市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3年版）》第102项：

生产经营单位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造成1人死亡，或者5人以下重伤，或者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30万元以上6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可以按照该罚款数额的二倍以上五倍以下处以罚款。
四、处罚说明：经查实，罗湖南湖深圳市煜林广告有限公司“8·10”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你公司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根据《深圳市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3年版）》第102项，你公司违法行为属于“生产经营单位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造成1人死亡，或者5人以下重伤，或者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30万元以上65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裁量幅度范围，因此拟对你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50万元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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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存档，一份交拟被处罚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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